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榆林学院团发〔2023〕16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共青团重点工作课题立项的通

知

各二级学院团总支、分团委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、党的

二十大精神、团十九大和团十九届二中全会精神，为新形势下我

校共青团改革攻坚、从严治团、“五乐育人”提供理论支撑、思

想支撑和工作支撑，经校团委研究，决定开展 2023年共青团重点

工作申报立项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项目要求

（一）共青团重点工作立项围绕《共青团榆林学院委员会

2023年工作要点》展开，以项目化的方式推进某项重点工作，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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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理论研究为基础，实践研究为支撑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

进行。

（二）共青团重点工作立项单位主体为校团委、二级学院团

总支、分团委。各单位集中申报项目，校团委组织评委对申报项

目进行评审、公示、最终确定立项名单。

（三）本次项目实施周期为一年，从 2023年 10月起至 2024

年 10月止，校团委在项目执行期间进行中期检查，并提出相应修

改意见，对于检查后确认已无法按照申报书要求执行的项目，可

以立即终止。

（四）项目完成后，项目负责人应于 2024年 10月向校团委

报送结题报告、相关图片和视频材料，校团委对相关材料进行验

收；

（五）本次立项分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，结题均需公开发表

论文一篇，校团委最终形成立项成果汇编；

（六）校团委对于立项项目给予经费支持：重点项目 5000

元，一般项目 3000元。

（七）共青团重点工作项目需具有以下特性：

1.前瞻性。坚持正确导向，符合党对共青团工作和青年工作

的要求，顺应当前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趋势，具有较强的工作前瞻

性；

2.创新性。项目构思独特，活动载体新颖，形式喜闻乐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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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有典型性和影响力，具有较强的独创性和创新性；

3.针对性。要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，能够体现不同层面、不

同学院和不同专业等工作特点，具有较强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；

4、操作性。项目申请书设计完整、内容详实、目标明确，

具有较强的操作性；

5、示范性。项目能够在一定区域或范围内进行推广，具有

较强的示范性。

二、共青团重点工作研究方向

1.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

2.团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

3.新时代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

4.新时代高校从严治团工作建设

5.团干部队伍建设

6.基层团组织新媒体平台建设

7.学校共青团“第二课堂”体系建设

8.“五乐育人”建设

9.学生社会实践课程化建设探索

10.学校社团管理与评价工作体系改革

11.繁荣校园文化建设

12.学科竞赛工作思考

三、申报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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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与共青团重点工作项目申报的单位请填写《2023年榆林学

院共青团重点工作立项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于 9 月 25 日前将

《申请表》纸质版一式三份报送至校团委办公室薛霞老师处，电

子版发送至邮箱：ylxytw@163.com。联系电话：0912-3894438。

附件：《2023年榆林学院共青团重点工作立项申请表》

共青团榆林学院委员会    

2023年 9月 7日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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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类别

2023 年榆林学院共青团重点工作立项

申 请 表
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报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负 责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起止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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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榆林学院委员会

二〇二三年制

申报单位

项目负责人 联系方式

项目名称

申报类别 □重点课题    □一般课题

项目经费 □ 5000元       □3000元

研究方向

□1.党的二十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

□2.团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

□3.新时代高校共青团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设

□4.新时代高校从严治团工作建设

□5.团干部队伍建设

□6.基层团组织新媒体平台建设

□7.学校共青团“第二课堂”体系建设

□8.“五乐育人”建设

□9.学生社会实践课程化建设探索

□10.学校社团管理与评价工作体系改革

□11.繁荣校园文化建设

□12.学科竞赛工作思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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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研究

内容与目标（1000字

以内、可附页）

创新点

（500字以内、

可附页）

现有基础与实施条件

（500字以内、

可附页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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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期成果

（500字以内、

可附页）

校团委意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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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  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9月 7日印发


